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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发改农经〔2021〕270号

龙陵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保山市龙陵县2022年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立项的批复

龙陵县农业农村局：

你单位报来的《龙陵县农业农村局关于保山市龙陵县 2022年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立项的请示》（龙农发〔2021〕81

号）文已收悉。经研究，原则同意项目立项，并将有关内容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保山市龙陵县 2022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

县推进项目。

二、项目法人单位：龙陵县农业农村局；项目法人：张志恒。

三、项目建设地点：龙陵县 10个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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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建设性质：新建。

五、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一是新建雨水沟 850米、排污暗沟

5050米、污水贮存池 830立方米、储粪场 6544平方米、防雨棚

2120平方米，购置安装饮水碗 2580套、清粪设备 37套、固液分

离机 28套、刮粪机 7套；二是新建异位发酵床 300平方米、氧化

塘 1065立方米、化粪池 2490立方米、厌氧发酵池 400立方米、

翻抛机 5套、粪污一体化处理设备 5套等设施设备；三是新建厌

氧发酵配套系统 3套、沼液储存池 240立方米、田间水肥池 200

立方米、水肥输送管道 7500米、污水泵送系统 68套、粪肥专用运

输车辆 6辆等设施设备；四是新建种养结合示范点共 3个；五是

新建 1座社会化服务组织区域性粪污集中收集处理中心；六是新建

龙陵县耕地水肥利用示范基地 2个。

六、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估算总投资 6052.72万元，

其中：申请中央资金 3000万元，项目承担单位自筹 2897.72万元，

地方配套 155.00万元。

七、项目建设年限：2022年 5月至 2023年 4月。

请你单位接文后，认真履行项目法人单位职责，确保项目工程

的顺利实施。同时要严格按照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流程要

求，及时完善相关平台资料。

龙陵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1年 8月 26日


